衛生福利部主管
115年度施政及預算重點說明

一、以前（113）年度施政成果
(1) 培力社區組織營造社區互助關懷網絡，發展多元志工，鼓勵長者、企業參與志願服務，擴大志願服務社區量能，落實社會福利服務於基層；積極協助經濟弱勢家庭脫貧，推動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等方案，協助其自立脫貧。
(2) 完善通訊診察治療辦法，因應疫情過後之未來新常態發展；建構兒童醫療照護網絡，完備自周產期開始的兒童醫療照護，提升兒童醫療照護品質；推動遠距緊急醫療照護，完備急重症照護網絡，提升在地緊急應變量能及就醫可近性；完善醫療爭議非訴訟處理機制，保障醫病雙方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提升偏鄉在地醫療照護資源，持續完善醫事人員執業環境；精進實驗室自行開發檢測之監管機制及申請作業，完善精準醫療照護環境。
(3) 全國22地方政府建立保護服務與脆弱家庭案件「集中受理通報與派案機制」，透過單一受理窗口、整合評估指標、立即篩案派案，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以達危機救援不漏接之目標，並提升案件之通報處理時效。
(4) 提供24小時免付費心理諮詢專線服務、推動心理健康網計畫，持續布建心理諮商服務據點；推動7區精神醫療區域網絡計畫、補助地方政府社區關懷訪視員人力，提供精神病人連續性及整體性照顧、成立24小時精神醫療緊急處置線上諮詢中心，提升社區精神病人危機事件處置及護送就醫效能；推動鴉片類藥癮者替代治療服務及美沙冬替代治療跨區給藥服務、建置整合性藥癮醫療示範中心，依個案需求，發展多元、具實證之治療模式及處遇方案；督導地方政府執行家庭暴力加害人社區處遇計畫及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配合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補助地方政府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充實心理衛生、心衛社工及處遇個管社工（含督導）人力。
(5) 提供未滿6歲兒童每半年1次免費牙齒塗氟，未滿12歲弱勢兒童每3個月1次，113年共計提供約112.6萬人次。
(6) 精進中醫臨床訓練制度、促進中醫多元特色發展及創新加值，提供優質中醫醫療服務；完善民俗調理業管理規範，保障消費安全；精進中藥品質管制、促進中藥產業升級、強化上市中藥監測，滾動編修臺灣中藥典，提升中藥產業量能；推動中醫藥臨床及基礎整合研究平臺，落實中醫藥實證轉譯；開發中藥品質分析方法及持續進行中藥複方成分分析資料庫建構，整合中醫藥真實世界與基礎醫學研究平臺，投入代謝、神經退化及慢性肺病、老年症候群等疾病之機理及實證研究，開創中藥新價值，促進產業發展；推廣中醫藥知識與訊息服務，並建立臺灣與新南向國家之傳統醫藥產官學研夥伴關係。
(7) 推動臨床試驗新型態卓越計畫，補助8家臨床試驗中心，113年度新增執行國際臨床試驗案達219件，以提升我國臨床試驗國際競爭力。
(8) 改善護理執業環境，推動優質護理職場，投資護理人力，強化護理人才培育、法令規章及機構管理；推動住院整合照護，強化護理專業能力正面效益；落實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療照護在地化，推動遠距醫療照護，促進民眾就醫可近性及醫療照護品質。
(9) 完善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持續推動醫療資訊無紙化。
(10) 與外交部合作共同推動參與第77屆世界衛生大會；辦理「臺灣國際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計畫」，共培訓12個國家94名國外醫療衛生人員；	辦理「醫療器材援助平臺計畫」，向全國醫療院所募集二手醫療器材，配合外交政策捐贈友邦或有需要國家醫療器材整新品共6案。
(11) 持續推動各項愛滋防治策略，整體愛滋疫情已連續7年呈下降趨勢，113年新增通報感染人數1,006例，相較112年略升7%，係因COVID-19疫情後加強主動篩檢。整體愛滋疫情仍呈下降趨勢，持續監測疫情趨勢。
(12) 積極推行國家疫苗接種政策，使我國常規疫苗維持基礎劑96%以上之高接種完成率，追加劑93%以上之高接種完成率，達國際水準。
(13) 掌握全臺約67萬家次食品業者登錄基本資訊，實地輔導300家食品輸入業者、203家次屢次違規及高風險之食品製造業者及20家次食品容器具製造業者等，並辦理多場說明會及教育訓練，敦促食品業者落實自主管理。
(14) 辦理藥品供應短缺宣導教育訓練4場次及完成藥廠藥商藥品短缺通報指引1份，提升醫療機構、藥廠藥商面臨藥品短缺情事之應對知能，確保國內藥品供應穩定。
(15) 賡續提供紓困基金貸款、轉介公益團體補助保險費及分期繳納保險費等措施，以減輕弱勢民眾經濟負擔並保障其就醫權益。
(16) 積極推動分級醫療，強化醫院與診所醫療合作，擴大社區為本之健康照護，提升基層照護能力，提供民眾可近及有品質之服務，導引民眾轉診就醫習慣。
(17) 辦理臺灣出生世代長期追蹤調查、國民健康訪問調查、國民營養健康調查，建立全人口或特定生命週期人口之健康行為、飲食及營養等監測指標。
(18) 精進人工智慧導入癌症登記輔助程式，協助醫院對癌別進行癌症登記登錄。
(19) 優化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公益信託系統線上申辦流程，並提升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公益信託服務效能與責信。
(20) 補助中度、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者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保障身心障礙者就醫權益；全額補助 70 歲以上中低收入老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自付部分保險費；依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規定補助中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
(21) 持續強化《臺灣中藥典》內容之藥材規格研究工作，完成22種常用中藥材之分析方法開發，另完成藥材之性狀與顯微鑑別、薄層層析（TLC）分析鑑別及高效液相層析（HPLC）之分析條件，開發與確定每一藥材至少一個成分為對照標準品，並完成對照標準品之定量研究與光譜檢測數據。
二、115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部為維護全民健康與福祉，秉持全球化、在地化及創新化思維，整合社會福利及衛生醫療資源，戮力規劃施政藍圖。從福利服務、長期照顧、社會安全、醫療照護、疫病防治、食品藥物管理到健康促進等攸關全民福祉之議題，擬定具整合性、連續性之公共政策，期能提供完善且一體之服務，以達成「促進全民健康與福祉」之使命。
本部依據行政院115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經情勢變化及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15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下：
  　本年度施政目標分由本部及所屬執行，包括：
  (一) 健全福利服務體系，優先照顧弱勢族群：
1. 推動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保障兒少權利，促進多元且健全的發展。
2. 持續推動公共化及準公共托育服務，健全托育管理與輔導法制，發放育兒津貼，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全面落實0－6歲國家一起養。
3. 推動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持續布建多元化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4. 推廣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培力地方政府推動婦女福利服務，鼓勵婦女社會參與，提升婦女權益。
5. 強化社會安全網，持續整合、發展與深化各項服務模式；加強兒少保護，精進風險預警機制；精進社會工作專業及薪資制度；強化心理健康資源布建、司法心理衛生服務，提升藥癮處遇、自殺與精神疾病個案服務效能。
6. 增進老人健康與自主，推動獨居老人關懷服務，促進世代和諧共融，建構友善與安全環境，以及強化社會永續發展。
  (二) 建置優質長照體系，完備長照服務資源：
1. 提高長照服務涵蓋率，加強照顧服務功能。
2. 強化重度失能者照護，優化住宅式服務機構。
3. 照顧不離職，照顧有喘息。
4. 打造居家、社區、機構、醫療、社福連續性的醫照整合服務。
5. 結合智慧科技運用，提升服務品質，並減輕照顧人力負荷。
  (三) 營造互助祥和社會，優化保護服務輸送體系：
1. 強化普及預防、及早介入、密集個別服務之三級預防工作，提供連續性且深化個案服務。
2. 結合人工智慧精進性別暴力防治工作，建構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安全網。
3. 充實強化保護性社工人力，運用人工智慧精進風險預警評估機制，優化通報案件評估調查及派案量能，建立有效之風險評估工具，提升社工人員即時判斷案件風險之精準度。
4. 建置社會工作專業及薪資制度與勞動權益保障，並強化社會工作專業訓練，提升服務品質及量能，維護服務對象權益。
5. 保障不利處境族群經濟生活，推動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等方案，協助其自立脫貧。
6. 培力社區組織營造社區互助關懷網絡，發展多元志工，鼓勵長者、企業參與志願服務，擴大志願服務社區量能，落實社會福利服務於基層。
  (四) 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1. 加強醫療法規及資訊治理併重，提升醫政管理效能。
2. 精進兒童醫療照護網絡，強化自周產期開始之兒童醫療與健康照護，並提升兒童醫療照護人力之量能與品質。
3. 強化急重症醫療網絡，提升在地緊急應變與維穩急重症醫療，增強醫療韌性及持續運作能力。
4. 強化醫療爭議的非訴訟解決機制，確保醫病雙方權益，促進彼此關係的良性互動與和諧發展。
5. 強化偏鄉在地醫療照護量能，充實遠距醫療照護資源，運用數位科技輔助跨領域合作之核心能力導向醫事人員培訓模式，提升醫療可近性，保障民眾就醫權益及醫療品質。
6. 完善新興醫療管理制度，促進新興醫療發展。
7. 持續推動護理人力政策整備，優化護理職場環境及改善薪資，提升護理人員留任及回流，以因應未來照護需求，並強化護理人才培育、法令規章及機構管理，精進照護品質。
8. 精進中醫師臨床訓練制度，推展中醫實證特色醫療照護，提供優質中醫醫療服務；提升民俗調理人員服務及訓練課程品質。
9. 建置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推動全國醫療資訊標準化以提升電子病歷可及性與應用效益，打造完善的醫療資料生態系。
10. 持續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積極參與衛生福利之相關國際組織，強化雙邊及多邊國際醫衛合作。
  (五) 建構優質防疫應變體系，鞏固國家防疫安全：
1. 賡續檢討COVID－19疫後傳染病防治法規，精進檢疫體系及區域聯防，控制新興傳染病發生風險。持續推動防疫數位治理，確保傳染病偵檢網絡高敏度，落實生物安全與保全。
2. 永續防疫物資儲備調度，推行國家防疫一體，強化醫療及長照機構感染管制，提升醫療機構抗生素抗藥性管理，確保防疫韌性。
3. 充實疫苗基金財源，建立多元疫苗採購供應及緊急調撥機制；維繫各族群高疫苗接種率，確保國人群體免疫力。
4. 管控登革熱、腸病毒、流感及COVID－19流行疫情；加強發掘結核感染及潛伏感染者，精進個案管理品質及完治率；提供多元篩檢、諮詢及暴露前預防性投藥，減少愛滋病毒傳播；推動高風險族群接種疫苗，抑制M痘疫情。
  (六) 優化食安管理及生技醫藥政策環境，保障民眾健康：
1. 精進食品產製銷網絡安全管理，運用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優化食品風險智慧監控模型，提升邊境及後市場查驗效能，推動公私協力與產業自主規制機制，構築安心食品消費環境。
2. 優化藥品、醫療器材及化粧品全生命週期管理，強化藥物供應韌性及調度應變能力，鼓勵智慧醫療器材創新發展，精進產品評估機制及諮詢輔導制度，保障民眾用藥權益。
3. 接軌國際法規標準，強化食藥智慧檢驗科技能力，推動跨域專業人才培育，創新多元化溝通策略，提升民眾對食藥安全之認知與信賴。
4. 優化中藥品質管理，強化中藥材邊境查驗及上市中藥監測機制，滾動編修臺灣中藥典，促進中藥產業升級。
5. 推動中醫藥臨床及基礎整合研究平臺，落實中醫實證轉譯；開發中藥品質分析方法及持續進行中藥複方成分分析資料庫建構，整合中醫藥真實世界與基礎醫學研究平臺，投入代謝、神經退化及慢性肺病、老年症候群等疾病之機理及實證研究，開創中藥新價值，促進產業發展；推廣中醫藥知識與訊息服務，並建立臺灣與新南向國家之傳統醫藥產官學研夥伴關係。
6. 強化衛生福利科技人才培育，厚實衛生福利研究基盤環境；提升研發量能，促進生醫產業發展與加值應用。
  (七) 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增進全人全程健康促進： 
1. 培養健康生活型態，營造健康場域，推動營養及健康飲食與身體活動；推動菸害防制工作，提供多元戒菸服務，營造無菸支持環境。
2. 健全婦幼及生育保健服務環境，提供人工生殖補助，增進孕婦及兒童之健康照護。
3. 強化長者身體活動，持續輔導地方銀髮健身據點永續營運與辦理健康促進課程，營造高齡友善及失智友善之社區及城市；強化三高疾病之預防，提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針對異常個案提供衛教指導，並連結「代謝症候群防治計畫」，延緩三高慢性疾病的發生，另為提升長者健康，預防及延緩失能發生，建立長者功能評估服務模式，衛教民眾早期發現功能衰退問題並及早介入。
4. 配合國家消除病毒性肝炎目標，擴大成人預防保健B、C型肝炎篩檢年齡。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及宣導B、C肝篩檢，增加服務可近性。
5. 強化癌症預防及早期發現，擴大癌症篩檢服務，提升主要癌症篩檢率、陽性追蹤率及品質；推動整合性癌症資源網絡，降低癌症病人標準化死亡率。
6. 增進民眾預防環境危害之健康識能；強化全人健康促進與非傳染性疾病防治監測，增進健康促進與疾病防治創新模式研發，以及提升健康傳播成效。
7. 持續推動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建構完善精神疾病照護體系，強化成癮醫療量能及拓展服務資源，推動司法精神醫療及特殊族群處遇，落實心理健康基礎建設及資料整合。
8. 推動國民口腔健康，增加口腔預防保健資源，推展口腔危害因子防制，提升特殊族群口腔醫療照護量能，強化國人口腔健康照護體系與品質，促進口腔國際醫療照護產業發展。
  (八) 確保健保永續經營，強化健保資料管理，落實國民年金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1. 健全多元健保財務方案，提升量能負擔，增加健康投資，精進健保制度，穩定健保財務保障偏鄉照護量能，確保資源合理配置，運用創新智慧科技，提升健保服務品質。
2. 賡續健保收支雙向改革，提升給付效益；維持健保總額適當成長，因應民眾醫療需求。
3. 落實分級醫療，深化各層級院所垂直及水平轉銜與合作，建構全人全程整合照護。
4. 導入數位及遠距醫療照護模式，精進資料治理，公私合作驅動醫療服務數位升級。
5. 健全健保資料管理相關法規，完備對人民資訊隱私權及自主權之保障。
6. 持續推動健保藥品政策改革，提升藥品供應韌性；優化健保癌症治療用藥給付接軌國際指引，穩健癌症藥品暫時性支付專款，強化癌症照護品質。
7. 完善國民年金法制基礎，健全國保基金財務，增進國保民眾之老年經濟安全；積極宣導國保五大給付保障，關懷並輔導民眾欠費補繳，保障民眾給付權益。
三、115年度預算配合施政計畫編列情形
    衛生福利部主管115年度歲入預算共編列33億1,830萬元，歲出預算配合編列相關經費以落實施政計畫共編列3,556億7,265萬9千元，茲將115年度歲出預算配合施政計畫之編列重點，分別簡述如下：
（1） 健全福利服務體系，優先照顧弱勢族群，編列相關經費98億7,836萬元。
（2） 營造互助祥和社會，優化保護服務輸送體系，編列相關經費4億2,608萬8千元。
（3） 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編列相關經費365億1,389萬元。
（4） 建構優質防疫應變體系，鞏固國家防疫安全，編列相關經費172億6,584萬2千元。
（5） 優化食安管理及生技醫藥政策環境，保障民眾健康，編列相關經費57億4,341萬4千元。
（6） 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增進全人全程健康促進，編列相關經費133億7,899萬4千元。
（7） 確保健保永續經營，強化健保資料管理，落實國民年金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編列相關經費2,724億6,607萬1千元。
四、本部所管特種基金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之說明
國民年金保險未來淨保險給付精算現值：
（一）法令依據：國民年金法第12條及第45條 。
（二）依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113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參加人數918萬人，月投保金額1萬9,761元，折現率4％，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1.5％等假設條件，精算113年12月31日之未來淨保險給付現值約1兆3,905億元，扣除截至114年6月底止已提存安全準備7,710億元，未提存金額為6,19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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